2012年天津美术学院举办港澳台

本科专业入学考试的通知

我院2012年港澳台本科招生的专业考试将在广州设立专业考试点，请志愿报考天津美术学院的考生前往报名参加专业考入

学考试。今年将不再接受邮寄作品报名。
一、报名资格：
         1.持有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香港、澳门考生或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考生。
2.持有高中毕业证书或高三在学证明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二、报名需要准备的材料：（请提前复印）

1、身份证、通行证或回乡证原件及复印件；

2、高中毕业证或由学校开具的高三在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一寸免冠证件照片3张。

三、报名考试的具体安排(考试自备画板和画具)

报名及考试地址：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州滨江中路远安路75号

报名时间：2012年2月6日

考试时间：2012年2月8日

考试科目及内容：素描（头像）、速写、色彩（静物） 

四、报名考试费：600港币/人。报名后不参加考试者不退还报名费。

专业合格证将于3月30日前寄送到本人。收到合格证的学生，参加联招办的文化课考试。我院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按照当年国家划定的艺术类院校的分数线录取。

五、学院专业设置（港澳台学生招收没有名额限制）

	招生规模

面向全国
	专　业

及专业方向
	学　制
	所属院（系）
	说　　明

	书法类
	书  法
	4
	中国画系
	我院共有两个校区：1、南校区（造型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史论系）

地址：河北区天纬路4号

2、北校区（设计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

地址：河北区志成道7号

注：移动媒体、数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专业（二年级后）需自备手提电脑。摄影专业（二年级后）需自备摄影器材。

	绘画类  
	中国画
	4
	
	

	
	油　画
	4
	造型艺术学院
	

	
	版　画
	4
	
	

	
	雕　塑
	5
	
	

	
	公共艺术
	4
	
	

	
	数字媒体艺术
	4
	新媒体艺术学院


	

	
	摄影艺术
	4
	
	

	
	综合绘画
	4
	
	

	设计类
	动画艺术
	4
	
	

	
	移动媒体艺术
	4
	
	

	
	视觉传达设计 
	4
	设计艺术学院
	

	
	装饰艺术设计
	4
	
	

	
	染织设计
	4
	
	

	
	服装设计
	4
	
	

	
	环境设计
	4
	
	

	
	工业设计
	4
	
	

	史论类

 
	设计史论
	4
	
	

	
	美术史论
	4
	美术史论系
	


六、港澳台招生咨询事宜

联系人：李亚芳   王春爽

电话及传真：0086-22-26241505

            13672132228    18622283582

学校网址：www.tjarts.edu.cn

                                         国际交流处

                                          2011.12.2

